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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华电昌吉热电二期有限责任公司·工作汇报                                  

新疆华电昌吉热电二期有限责任公司
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新疆华电昌吉热电二期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昌热二期公司”)作为发电企业，既是能源的生产企业，也是能源的消耗大户，位于环保节能的最前沿，节能减排在发电企业显得尤为重要。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自治区环保厅要求，我公司于2014年完成#3、4机组烟气脱硝技改、脱硫、#4电除尘增容改造工程，2015年完成#4电除尘增容改造、储煤场全封闭工程。
一、企业基本情况

新疆华电昌吉热电二期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昌热二期公司”)隶属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是一个热电联产企业，由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控股，昌吉州公有资产投资管理中心参股，位于新疆昌吉市南工业区内，距首府乌鲁木齐市36km，距乌鲁木齐国际机场18km，312国道、乌奎高速横穿城市中部及南部，交通便利。昌热二期公司现有在职员工247人，总占地面积为21.57万m2。一期工程为两台12MW抽凝汽轮机发电机组，配三台75t/h煤粉炉，1997年秋，工程开始建设，1999年7月，#1、#2机组先后并网发电，年供热量150万GJ，供热面积达120万m2。按照国家节能减排和关停小机组的要求，#1、#2机组已于2008年6月29日关停。昌热二期公司工程自2001年初开始启动，工程规模为2×125MW抽凝供热机组，配2×470t/h高温高压煤粉炉，在一期工程扩建端预留地建设。昌热二期公司工程#3机组于2006年12月投入生产，#4机组于2007年4月投入生产。二期两台机组投产一年内通过集团公司“达标投产”和国家环保总局验收，成为新疆首家通过国家级环保验收的火电工程。
二、环保工作开展情况

1 脱硫技改

公司2×125MW机组烟气脱硫技改工作于2009年11月投运，自投运以来运行正常，各项减排台帐、上传数据均按照环保要求准确可靠，达到了国家环保要求。

根据GB13223《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重点控制区二氧化硫排放低于50mg/Nm3的限值要求，公司于今年进行脱硫增容改造工程，吸收塔喷淋区增高1.5米，系统增加一台浆液循环泵，氧化三支风管分别增加两排孔。施工工期在25天，7月29日脱硫塔部分技改工程完成，通烟投运。因衬胶管道和浆液循环泵制造周期较长，全部工程于10月14日结束，通过试运测试，达到设计低于50 mg/Nm3要求，出口二氧化硫平均浓度42.91mg/Nm3。

2012——2015年生产各项指标情况如下：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发电量（万千瓦时）
	145712.96 
	140823.57
	122630.31
	105135.27

	燃煤量（吨）
	974112.76
	954264.31
	814086.99
	703951.14

	收到基含硫量 %
	0.67
	0.75
	0.65
	0.49

	脱硫设施投运率 %
	96.51
	95.87
	91.85
	99.76

	脱硫效率 %
	93.70
	93.26
	94.34
	97.93

	二氧化硫排放量（吨）
	997.55
	1161.56
	1349.35
	146.06


2 脱硝技改

昌热二期公司#3、#4锅炉正常运行时改造前NOx排放浓度在650mg/Nm3左右，无法满足现行的GB13223《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提出的重点控制区氮氧化物排放低于100 mg/Nm3的限值。因此，昌热二期公司2013年开始对#3、#4锅炉进行脱硝改造，采用LNB+SNCR+SCR的技术路线。#3、#4锅炉SNCR尿素公用部分土建于2013年10月结束。#3炉LNB+SNCR+SCRSNCR工程于2014年4月23日开始施工，6月25日结束投运。6月26日调试单位开始进行整体调试，7月13日13时168h试运行结束。2014年7月15日-16日昌吉州环保局监测站对#3锅炉脱硝改造进行了现场监测，8月5日通过了自治区环保厅的现场环保验收。
#4炉LNB改造工程于2013年8月完成。2014年7月7日，#4炉SNCR+SCR工程开始施工， 9月18日投运，由调试单位开始进行脱硝设施整体调试，9月26日18时168h试运行结束。2014年9月27日-28日昌吉州环保局监测站对#4锅炉脱硝改造进行了现场监测，11月11日通过了自治区环保厅的现场环保验收。

目前，我公司#3、4机组烟气脱硝工程均安全稳定运行，氮氧化物下降至90毫克/标准立方米左右，脱销效率高于设计值71.4%，完全满足国家自7月1日起严格实施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2014年脱硝设施投运后生产各项指标情况如下：
	
	2014年
	2015年

	发电量万千瓦时
	122630.31
	105135.27

	燃煤量t
	814086.99
	703951.14

	干燥无灰基挥发份%
	37.95
	36.40

	脱硝设施投运率%
	96.2
	99.73

	脱硝效率%
	89.34
	86.47

	氮氧化物排放量t
	1349.35
	401.59


3、除尘技改

公司#3、4机组电除尘技改方案确定为采用高频电源“3+1”旋转电极除尘器，一、二、三电场改造为鱼骨芒刺线，四电场改造为旋转电极电场，四个电场全部加高增容达27%；#4炉电除尘改造于2014年11月14日通过昌吉州环境监测站检测验收，出口烟尘达到31-35 mg/Nm3。2015年1月23日通过了自治区环保厅的现场环保验收。
2015年5月13日，公司进行#3炉电除尘技术改造工程，出口烟尘低于mg/Nm3，8月4日通过了自治区环保厅的现场环保验收。
4.储煤场全封闭工程

根据昌吉州政府要求，配合“蓝天工程”实施计划，煤场全封闭于2015年5月15日开工建设，完成煤场周围树木转移、挡风抑尘网拆除、基础独立柱基础开挖浇筑、土方的回填和防腐、网架基准跨施工、屋面板安装、消防监控系统安装。2015年10月30日通过昌吉市环保局环保竣工验收，验收批复文号：昌市环验函字（2015）30号。是华电在疆电厂第一个完成煤场封闭工程。项目竣工后彻底解决了燃料煤场粉尘飞扬严重污染周围环境的问题，将煤尘控制在封闭煤场内，防止外溢，有效地保护周边环境。     
三、烟气连续在线监测装置设备运行情况

烟气连续在线监测装置按要求安装。脱硫系统在脱硫吸收塔入口混合烟道、净烟道上安装了2套由北京雪迪龙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SCS-900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出口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配备2台由青岛环科公司提供的SWC-2000数据采集传输仪。混合烟道CEMS于2009年11月同脱硫主系统同时调试投运，净烟道CEMS于2011年12月通过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昌吉州环境监测总站现场检测比对验收。系统于2010年1月11日与昌吉州环境监控应急指挥中心联网，设备运行正常。

#3、4机组SCR进、出口烟气CEMS各安装2套由北京雪迪龙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SCS-900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进、出口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配备4台由青岛环科公司提供的SWC-2000数据采集传输仪。随技改工程同期投运，并于自治区污染物监控与信息中心、昌吉州环境监控应急指挥中心联网，设备运行正常。
全部烟气连续在线监测装置均委托由第三方青岛崂山电子仪器总厂有限公司进行运营，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开展各项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沟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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